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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今日戒護外醫陳水扁先生今日戒護外醫陳水扁先生今日戒護外醫陳水扁先生今日戒護外醫經經經經團隊專科醫師團隊專科醫師團隊專科醫師團隊專科醫師診療結果診療結果診療結果診療結果，，，，

僅需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僅需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僅需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僅需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尚尚尚尚不須保外醫治不須保外醫治不須保外醫治不須保外醫治    

臺北監獄於今(11)日上午 5 時 58 分戒護陳水扁先生至

衛生署桃園醫院外醫診療，該院由徐副院長與心臟科、胸腔

科、泌尿科、肝膽腸胃科等四科專科共 8 位醫師組成醫療團

隊，於 6 時 18 分陳員抵達醫院後，即為其進行胸部 X 光、

核磁共振成像(MRI)、心電圖、肺功能、心臟超音波、無痛

胃鏡及大腸鏡等 7 項檢查，全程由其子陳致中及友人郭長豐

醫師(衛生署臺北醫院副院長)陪同檢查。 

本日陳員檢查過程順利，業由衛生署桃園醫院醫療團隊

向陳員及其子陳致中和友人郭長豐醫師說明檢查結果，其中

肺部 X 光、心電圖、心臟超音波檢查結果無特殊變化，肺功

能檢查正常，胃食道逆流情形已改善，另先前外醫檢查發現

之精囊血腫尚未消腫，醫囑開立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 

至於陳水扁先生之身心症診療，衛生署桃園醫院業於本

(9)月 6日指派精神科專科醫師入監瞭解陳水扁先生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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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陳員身心狀況做進一步評估。另因精神科看診，不需要

醫療儀器檢測，需較長時間觀察與心理量測及判斷，臺北監

獄必要時將再與衛生署桃園醫院協商由桃園療養院精神科

專家醫療團隊入監共同會診。因此，本次陳水扁先生回診無

庸安排精神科檢查。 

法務部及矯正署向來重視陳水扁先生醫療人權，此次戒

護陳水扁先生外醫檢查前，特別請衛生署桃園醫院指派泌尿

科、心臟科及肝膽腸胃科等 3 位專科醫師入監為陳員診療與

評估。本日陳水扁先生再經衛生署桃園醫院醫療團隊 8 位醫

師專業診療與先進醫療儀器檢查，係屬醫療團隊聯合診療，

過程極為慎重並具專業性。衛生署桃園醫院認為目前陳水扁

先生健康狀況，仍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即可。 

陳水扁先生今年來 4 次戒護外醫診療，衛生署桃園醫院

係衛生署評鑑為「新制醫院評鑑優等(區域醫院)」及「新制

教學醫院評鑑優等」;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係經衛生署評鑑為

「新制醫院評鑑特優」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優等」之醫學

中心，各該醫院均由副院長親自率同各專科醫師組成醫療團

隊，為陳水扁先生診療，其診療結果極具專業及公信力，亦

對陳水扁先生之健康照護最為有效。請外界尊重今日衛生署

桃園醫院醫療團隊本諸醫療專業對陳員之診斷及法務部矯

正署應依法行政之原則。希望外界勿再以政治理由一味要求

臺北監獄違背醫療專業及依法行政原則。法務部矯正署及臺

北監獄綜合衛生署桃園醫院醫療專業之判斷，認為陳水扁先



  
第 3 頁，共 3 頁 

生目前健康狀況仍然可以繼續在監獄內執行，而以「在監就

醫」或「戒護外醫」方式來作妥善醫治，並照護其健康，不

需要保外醫治(即不用保外就醫)，這是醫療專業與法律規定

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法務部矯正署一向非常重視陳水扁先生醫療人權，未來

並持續督導臺北監獄密切注意其健康照護及醫療需求。 


